上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1年食品监管
中央补助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（一）中央转移支付预算
2021年度中央食品监管补助资金7万元，执行数7万元，预算执行率100%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情况
一是开展食品监管业务培训10次，其中参加省级食品监管业务培训5次，提升了全县食品监管人员队伍能力水平。二是加强对辖区内20家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，强化生产环节食品安全风险研究和排查防控，加大食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监管力度，提升全县食品生产监管能力水平。三是推进“明厨亮灶”建设工作，强化社会共治，全面提高全县餐饮服务单位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覆盖率，我县共有十个铜钱、盛世天城酒店、沃尔顿酒店有限公司3家大型餐饮单位，实施了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建设，并且纳入了“赣溯源”平台，覆盖率达100%，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领域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项目资金7万元足额到位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项目资金7万元执行到位。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我局在资金管理上强化责任意识，建立健全管理制度，落实配套资金，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，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数量指标。创建食品小作示范单位1家。
（2）质量指标。食品生产加工环节企业管理覆盖率100%，食品安全监管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良好，食品小作坊示范单位的生产加工条件较期初有提高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3）时效指标。补助资金预算执行率100%，食品小作坊集中加工区和示范单位创建在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经济效益。促进食品企业采用先进技术（标准）增加收入和产品市场占有率较期初有较大提升。
（2）社会效益。基层食品安全监管能力逐步提高；食品生产监管水平逐步提高；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。
（3）可持续影响。食品生产监管能力和水平较期初有较大提升。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培训对象对培训工作的满意度达85%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已基本完成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。
我局对经费绩效目标的设置情况、资金使用和实施管理情况，进行自我评价，了解资金使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、资金管理是否规范、资金使用是否有效，检验资金支出效率和效果。及时总结经验，改进管理措施，不断增强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，完善工作机制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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